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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办发〔2020〕54号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教育

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和中央、省驻德宏各单位：

《德宏州教育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12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德宏州教育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7号）和《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9〕59号）精神，结合德宏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根据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的特点，遵循教育规律，体现中国特色，按照中央领导、合理授权、系统完整、科学规范、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州级与州以下财政关系。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中央、省领导，加强州级统筹，明确分级权责。坚持财政事权由中央决定，根据中央和省有关规定、授权范围以及确定的政府提供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方式，合理划分教育领域州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根据受益范围影响程度等，进一步细化具体事项，做到边界清晰规范，充分调动各县市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坚持突出重点，守住保障底线，稳妥推进改革。按照中央划分原则，以义务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完善各级分级负责机制，落实国家基础标准，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在保持现行财政教育政策体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对现行划分较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事项予以确认；对现行划分不尽合理、改革条件相对成熟的事项进行调整；对尚不具备改革条件的事项，明确改革方向，暂时延续现行划分格局，适时调整完善。

3.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协调联动，优化结构机制。结合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影响程度、外溢性和地方政府履职能力，加强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协调，兼顾当前与长远，分类推进改革，合理把握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加强政策系统联动，推进州与各县市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加快推进德宏州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主要内容
（一）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地方承担部分确认为省、州与县市共同财政事权，并按照具体事项细化。其中，公用经费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由省财政与州财政分四档按照比例分担支出责任，德宏州为第三档，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第一档为芒市、盈江县、瑞丽市3个县市，州级分担30%；第二档为陇川县，州级分担40%；第三档为梁河县，州级分担50%。涉及校舍安全保障、其他经常性事项、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事项，所需经费由州财政统筹中央、省财政转移支付及州级经费对县市予以支持。

1.公用经费保障。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以及单独核定的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公用经费标准执行。同时，按照规定提高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水平。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8:2比例承担，其中，地方承担部分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根据国家政策，将寄宿制学生生活补助调整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以及人口较少民族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按照国家基础标准执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补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5:5比例承担，地方承担部分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人口较少民族寄宿生生活补助增加部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人口较少民族非寄宿生生活补助增加部分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3.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按照国家生均补助标准，纳入国家试点范围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试点县所需经费，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我州瑞丽市为地方试点地区，州级分担30%，瑞丽市分担70%。
4.校舍安全保障。农村公办学校校舍单位面积补助测算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所需经费州财政统筹中央、省财政转移支付及州级经费对县市予以支持。城市公办学校有关标准由州和各县市制定，所需经费由州和县市财政承担支出责任，省财政统筹经费予以奖补。今后根据中央、省政策和德宏州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适时研究建立城乡统一的校舍安全保障机制。

5.其他经常性事项。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和为小学一年级新生提供正版学生字典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地方课程教科书经费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师补助所需经费，中央财政给予工资性补助，其余由县市财政承担支出责任。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由县市财政承担支出责任，省财政统筹资金对各地执行情况予以奖补。

6.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按照中央要求，现阶段重点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所需经费由州财政统筹省、州资金对县市予以补助，今后根据中央政策和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改革发展形势，适时调整支持内容、范围和重点。教师培训经费，按照中央有关要求，属于州级及以上组织的培训，由州财政统筹中央、省和州级预算安排。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计划教师选派专项工作补助，按照国家统一补助标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此外，对巩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州财政统筹省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各县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统筹给予支持，各县市财政按照规定统筹使用有关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二）学生资助
云南省已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地方承担部分确认为省、州共同财政事权，按照具体明确的补助标准和学生人数，采取分比例承担或者奖补的方式下达资金。其中，学前、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和公费师范生补助，由省财政与州财政分四档按照比例分担支出责任，德宏州为第三档，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承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第一档为芒市、盈江县、瑞丽市3个县市，州级分担30%；第二档为陇川县，州级分担40%；第三档为梁河县，州级分担50%。国家奖助、省级奖助和国家助学贷款项目，按照现行经费供养关系予以保障。

1.学前教育幼儿资助。现阶段按照“地方先行、中央奖补”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确保区域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得到资助。所需经费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

2.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政策规定，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8:2比例承担，其中，地方承担部分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生活费补助，所需经费由省财政与州财政分四档按照比例分担支出责任，德宏州为第三档，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承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

3.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和国家助学金，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政策规定，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8:2比例承担，其中，地方承担部分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

4.公费师范生补助资金。按照云南省实施的公费师范生有关政策规定，动态调整公费师范生培养经费保障机制，所需资金由省级分担85％，德宏州分担15%，德宏州分担部分由州与县市分档分担支出责任。自2020年起，新录取的公费师范生培养经费，由省、州、县市财政按照新比例足额配齐资金。新生新政策，老生老政策。

5.国家奖助项目。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本专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大学生服兵役资助、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国家助学贷款奖补，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与省财政按照8:2比例分担支出责任。

6.省级奖助项目。中等职业教育省政府奖学金，本专科省政府奖学金，本专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研究生省政府奖学金，普通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优秀贫困学子学费奖励资金，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7.国家助学贷款项目。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考入中央部属高校和跨省就读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省内院校所需经费由省财政承担支出责任。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考入中央部属高校和跨省就读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省内院校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5:5分担，地方承担部分由省、州、县市、高校按照4:2:2:2分担。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所需经费由省财政与高校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三）其他教育
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总体确认为州与县市共同财政事权，所需经费主要按照隶属关系，由州级与县市分别承担，州级将统筹中央和省、州级资金对县市予以支持。其中，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和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分别按照德宏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分级负担”的原则实施，由州和县市财政分别自行承担，高等教育按照现行经费供养关系实行原渠道保障。

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民办教育以及高校、军队、农垦、林场林区、国有企业所属学校等，其管理和财政支持方式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现行体制和政策执行。

上述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等具体事项，按照政策规定分别由国家统一制定和调整基础标准、省级统一制定和调整省定标准；州和县市在按照规定将国家和省定标准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高于国家和省定标准的，应事先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备案后执行，高出部分所需资金由州和县市自行承担。县市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和财力状况新增的事项，由县市财政承担支出责任。涉及基本建设支出按照国家有关基建政策保障和执行。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其根本在于科学、合理、规范划分各领域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落实支出责任，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二）健全机制，落实责任。各县市要根据云政办发〔2020〕7号文件和本方案精神，加强财力统筹，确保本级承担的支出责任落实到位，履行教育发展主体责任。

（三）完善管理，提高绩效。各县市、有关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提高教育领域资金配置效率、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州财政将根据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的总体要求，继续通过有关资金渠道对教育事业给予支持，动态调整优化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四）协同推进，深化改革。教育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紧密结合、协同推动、良性互动、形成合力。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9〕34号）精神，推动深化教育经费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中期财政规划统筹和有效衔接，因地制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本方案自2020年3月1日起实施。

附件：德宏州教育领域州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2月18日印发　



